龙 胜 各 族 自 治 县
民 政 局 文 件

办理结果分类：C                  龙民复字〔2025〕21号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关于十七届人大
六次会议第19号建议
答复意见的函

杨进欢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乐江镇同乐村大算片老年协会活动文化楼建设的建议》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交由我单位主办，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经调查核实，大算片区为乐江镇同乐村下辖村民小组，现有村民约120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约50人。目前，同乐村已建成村级老年活动中心，距离大算片区约2公里。根据2025年7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桂民发〔2025〕19号），要求 “强化养老服务要素保障。设区市、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将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乡镇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要落实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布局、建设要求等具体安排。支持新（改）建一批县、乡（镇）、村（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拓展为老服务功能。”文件明确支持新（改）建一批县、乡（镇）、村（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暂未延伸至村民小组层面。
在资金支持方面，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局表示衔接资金、农村公益事业奖补资金等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均明确规定不得将资金用于“楼堂馆所”等项目建设。乐江镇人民政府也表示活动楼属于“楼堂馆所”范畴，而“楼堂馆所”在项目申报的负面清单内，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及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项目暂不能申报该类项目。不过，乐江镇党委、政府已将此情况纳入重要民生事项统筹考虑，下一步将积极向上级相关部门汇报沟通，全力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力争通过其他合规方式改善大算片老年人的活动条件。
再次感谢你们对我县民政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将积极协调各方力量，持续关注上级政策动态，一旦有适合的专项资金和项目，将及时告知同乐村村委，并指导申报。期待你们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我县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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